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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以下簡稱本校) 為審議本校各項規章，

強化法規之周延性，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七條設置「台

灣神學研究學院法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

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委員會之職掌為： 

一、 研議本校各級法規案件之制定、闡釋、修訂、廢止等事

項。 

二、 校長交議或全校常設會議決議由本委員會處理之事項。 

三、 其他有關法制事項。 

第三條 本委員會組織：  

一、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至九人，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其

餘委員由校長遴聘本校教職員兼任，任期一年，續聘

得連任之。 

二、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及秘書各一人，綜理本委員會會

務。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或由校長就委員中遴聘

之；秘書由主任委員指定之，辦理委員會行政事務。 

三、 本校法律顧問為諮詢委員。 

第四條 本委員會視業務需要不定期召開委員會議，須有過半數委

員出席方得開會，過半數出席委員同意方得決議。 

第五條 送本委員會諮詢及研議之法規，必要時得以書面(通訊)資

料審查方式進行，惟須全體委員過半數同意方得決議。 

第六條 本委員會召開時，得視實際需要，邀請有關單位人員列

席。 

第七條 本委員會主任委員應於校務會議報告相關議案處理情形。 

第八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